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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
一场交通事故引发的质疑：

宝马出轨，是犯错还是犯罪？

昨天， 记者就这份事故责任认定书和交
警部门的解释，咨询了几位律师的意见。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锦伟认为，

宝马车违法闯入禁行道路的行为，是事故发
生的主要原因，而面包车在享有通行权的道
路上行驶，处置不当，属于次要原因。加上宝
马车存在超速 、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 ，完全
可以认定其为主责。 而一旦认定为主责，根
据法律规定，宝马车驾驶员将可能面临刑事
追责。

浙江正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官明泓则认
为，此案的争议，反映了交警部门在认定事故

责任上的“ 自由裁量权”问题。 当前，交警部门
对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主要参照的是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中的一些
原则性规定， 并未制定更具体的认定规则。

“ 由于客观上存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
复杂性、 事故处理人员对事故分析水平的差
异性和责任认定原则观点的不一致性， 在没
有统一规则的情况下， 交警部门对道路交通
事故责任的认定， 很难形成具有一定权威的
相对统一的观点。

上官明泓说 ，近年来 ，福建 、江苏等省
已经制订出台了更具体的交通事故责任确

定规则。 比如《 福建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
定规则》 ，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违法行为 ， 归纳为

157

种与交通事故
相关的交通违法行为 。 根据履行交通安全
注意义务情况和引发交通事故危险程度情
况 ，结合交通事故处理经验 ，将这

157

种交
通违法行为分为重大过错交通违法行为和
一般过错交通违法行为 ， 从而进行主次责
任的界定。

上官明泓呼吁， 我省公安部门也应及时
研究制订事故责任认定细化规则， 进一步规
范和指导交通事故处理工作。

事发道路的禁行警示牌

距事故发生已经
5

个多月了， 由于事故
责任认定上的争议， 死者家属和伤者至今未
得到应有的赔偿。 那么，这些争议究竟该如何
解释？ 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了乐清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找到了这起事故的
经办交警， 大队副教导员、

原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林
金存。

“ 事故发生后 ，我们经
办交警、中队和大队负责人
等

7

人， 进行了集体讨论，

最后的认定结果是我们的
一致意见。 ”林金存说，对事
故责任比例的认定，并不以
当事人违法违规行为的多
少为依据，而是以这些违法
违规行为对造成事故的影
响程度作为判断标准。

“ 我们认为，面包车司机不按规定让行，

是造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法律规定，有交
通标志、 标线控制的， 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
行。 如果面包车司机当时做到了减速让行，事

故就可以避免。 而宝马车司机的超速行为，是
导致事故的次要原因， 但考虑到他还存在无
证驾驶的行为，所以我们进行了权衡，最后认
定双方为同等责任。 ”

“ 通常无证驾驶都被认为是严重的交通
违法行为， 为什么不认为它是这次事故的主
要原因？ ”记者问。林金存解释，无证驾驶并不
能证明该驾驶员没有驾驶技能， 其驾照被吊
销是对以前违法行为的处罚， 这些与这次事
故的发生并没有直接因果关联， 因此不是造
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交警部门表示，事故发生后，他们也曾组
织各方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 但因为宝马车
与面包车方面对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 没有
调解成功。 最后，在记者的建议下，交警部门
决定近期再组织事故各方进行一次调解，如
果调解不成， 将建议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解
决赔偿争议。

交警：

双方都属违法通行相互抵消

律师：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需要更细的规则

（上接1版）

争议：

同等责任认定引发质疑
乐清市交警大队对事故进行了调

查 。 经查 ， 宝马车登记车主为叶盛 ，

事发时驾驶员为其父叶泰熙 。 叶泰熙
的机动车驾驶证此前已被吊销 ， 而且
途经事发地段时存在超速行为 ， 经两
次鉴定 ， 车速分别为

65-79

码 、

68-86

码范围 ， 而城市中心大道的限速为
50

码 。 而面包车驾驶员张分友在途经有
让行标志的路口 ， 不按规定让行 ， 遇
情况采取措施不力 ， 也是造成事故的
原因之一。

9

月
16

日， 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

认为宝马车、 面包车双方的违法行为在
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大致相同， 叶泰熙和
张分友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其他

4

人不
负事故责任。

收到认定书后， 面包车司机张分友
不服 ， 向温州市交警支队提出复核申
请。 温州市交警支队复核认为， 乐清市
交警大队对事故的责任确定准确恰当，

维持原认定意见。

对于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 ， 张分
友提出了许多质疑 。 “ 城市中心大道
是一条正在施工的道路 ， 未经验收 ，

按规定禁止通行。” 张分友说， 由于道
路施工 ， 隔离带上堆积了一人高的沙
土 ， 影响了他的视线 ， 这与事故的发
生不无关系。

“ 宝马车违法闯入禁行道路， 还存
在无证驾驶和超速两项严重违法行为，

为何最后会认定同等责任？”

案件回放
两应聘者遭强奸

2010

年
8

月
10

日，李仁贵在合肥某论坛
求职板块， 看到合肥某学院大学毕业女生小
华要找工作的帖子，便加其

QQ

并说他公司招
人，叫小华前去面试。 随后将前来应聘的小华
强奸，并拍了裸照和视频。 事后李仁贵还让小
华将物证销毁。 小华临走时，李仁贵朝其包里
塞了

200

元。 事后，小华在好友陪同下到公安
机关报案。

8

月
10

日晚
11

点左右， 公安机关在合肥
市站前路七浦宾馆将李仁贵抓获， 随后查获
了他作案时使用的照相机、 笔记本电脑等物
品。 但是，随着案件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李
仁贵的兽行远不止如此。

今年
7

月底
8

月初 ， 李仁贵在合肥某
网站求职板块上看到女青年小红求职的帖
子 ，就拨打小红的电话 ，约她来应聘 ，随后
小红被李仁贵录用。

8

月
7

日，小红到公司
上班的第一天 ，便被李仁贵两次强暴 ，并强
行拍下裸照和视频 。 随后李仁贵将小红拉

到卫生间 ，销毁物证 。 事后 ，小红因担心没
有证据并未向警方及时报案 。 直到后来看
到媒体的相关报道后 ， 小红才鼓起勇气向
公安机关报了案。

揭秘庭审
法庭之上仍狡辩

12

月
2

日，由于案件涉及当事人隐私，合
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
理。

据了解， 法庭上李仁贵对强奸小华没有
异议，对强奸小红则辩称是小红自愿的，辩护
人更是当庭提出指控李仁贵强奸小红的证据
事实存疑、应当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 李仁贵在侦查阶段供述的
情况，与小红陈述的被强奸经过，在时间、地
点、强奸的手段等方面基本一致。 至于小红对
于当时没有报案的解释， 也符合女孩被害时
的复杂心态。 且小红应聘上班的第一天，与老
板李仁贵见面仅

3

次， 李仁贵随即与其发生
两次性关系，并对其拍裸照和视频，李仁贵当
庭辩称是小红自愿的，这与客观事实不符，也

违背生活常理。 事后小红拒绝李仁贵提出付
两天工资的要求，也不去公司上班，表明其主
观上是不愿意的。 上述证据证实李仁贵违背
妇女意志，强行与小红发生两次性关系，足以
认定构成强奸罪。

法院审理认为，李仁贵违背妇女意志，采
取暴力等手段，分别强行对小华、小红实施奸
淫，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李仁贵强奸妇女两
人，强奸三次，可酌情从重处罚。 李仁贵在强
奸过程中对两被害人强行拍摄裸照， 并对实
施强奸过程进行摄像，手段恶劣，也是强奸案

件中比较罕见的。 因此，

法院依法从重处罚 ，判
处 李 仁 贵 有 期 徒 刑

8

年，并没收追缴的相机、

笔记本电脑各一台及
U

盘一个。

罪犯其人
弃教经商当老板
李仁贵自幼生长在

苏北金湖县农村， 父母
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家
境比较贫寒。 李仁贵为
了改变困境， 从小学习
很刻苦， 后考取某师范
学院读本科， 大学毕业
后进入家乡一所中学当
老师。

工作后，由于工资不多，李仁贵便辞职下
海成了服装经营户。 此后，他凭借精明的头脑
将生意越做越大， 先后代理销售过一些名牌
羽绒服。 然而，正当他事业顺利的时候，婚姻
却走到了尽头，因与妻子感情不和而离了婚。

离婚后，他从老家来到合肥发展，并租赁合肥
新站区站前路浙江商贸城的一套房屋 （ 即强
奸案发地）作为经营场所。 随后，李仁贵一方
面招聘员工扩大服装经营规模，另一方面，三
十出头的他，在寻求刺激的同时，灵魂也慢慢
发生了严重扭曲。

面试录用非法侵害并拍下裸照视频
合肥版“ 山木”强暴案一审宣判

■《新安晚报》杨联文

备受社会关注的合肥版“ 山木”———合肥一服装经营户李仁贵，在招聘员工过程
中，强奸两名应聘女生，并强行拍裸照、对强奸过程进行摄像。 前天下午，合肥市瑶海
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仁贵进行公开宣判，合肥版“ 山木”获刑

8

年。 宣判后，主审法
官披露了李仁贵是如何从一个事业有成的老板堕落成强奸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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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时没有报案的解释， 也符合女孩被害时
的复杂心态。 且小红应聘上班的第一天，与老
板李仁贵见面仅

3

次， 李仁贵随即与其发生
两次性关系，并对其拍裸照和视频，李仁贵当
庭辩称是小红自愿的，这与客观事实不符，也

违背生活常理。 事后小红拒绝李仁贵提出付
两天工资的要求，也不去公司上班，表明其主
观上是不愿意的。 上述证据证实李仁贵违背
妇女意志，强行与小红发生两次性关系，足以
认定构成强奸罪。

法院审理认为，李仁贵违背妇女意志，采
取暴力等手段，分别强行对小华、小红实施奸
淫，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李仁贵强奸妇女两
人，强奸三次，可酌情从重处罚。 李仁贵在强
奸过程中对两被害人强行拍摄裸照， 并对实
施强奸过程进行摄像，手段恶劣，也是强奸案

件中比较罕见的。 因此，

法院依法从重处罚 ，判
处 李 仁 贵 有 期 徒 刑

8

年，并没收追缴的相机、

笔记本电脑各一台及
U

盘一个。

罪犯其人
弃教经商当老板
李仁贵自幼生长在

苏北金湖县农村， 父母
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家
境比较贫寒。 李仁贵为
了改变困境， 从小学习
很刻苦， 后考取某师范
学院读本科， 大学毕业
后进入家乡一所中学当
老师。

工作后，由于工资不多，李仁贵便辞职下
海成了服装经营户。 此后，他凭借精明的头脑
将生意越做越大， 先后代理销售过一些名牌
羽绒服。 然而，正当他事业顺利的时候，婚姻
却走到了尽头，因与妻子感情不和而离了婚。

离婚后，他从老家来到合肥发展，并租赁合肥
新站区站前路浙江商贸城的一套房屋 （ 即强
奸案发地）作为经营场所。 随后，李仁贵一方
面招聘员工扩大服装经营规模，另一方面，三
十出头的他，在寻求刺激的同时，灵魂也慢慢
发生了严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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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不愿意
在此过夜？你觉
得可以就行，你
想一下工作的
事！


